
 
 

附件二 

 

 
财政年度 政府总收入 

（亿元） 

就不动产收取的 

印花税收入（注 1） 

 

地价收入 

款额 

(亿元) 

 

占政府总收入

的百分率 

款额 

(亿元) 

 

占政府总收入

的百分率 

 (a) (b) (c) = (b)/(a) 

 

(d) (e) = (d)/(a) 

2014-2015 

（修订预算） 

 

4,707 488 

（注 2） 

10.4% 732 15.6% 

2013-2014 

 

4,553 187 4.1% 843 18.5% 

2012-2013 

 

4,422 229 5.2% 696 15.7% 

2011-2012 

 

4,377 209 4.8% 846 19.3% 

2010-2011 

 

3,765 250 6.6% 655 17.4% 

 

 

注 1： 不动产的指明类别文书（包括买卖协议、售卖转易契及租约），

须予征收印花税。就不动产的租约以及须作裁定的物业转让文

件（例如送赠契、家庭协议契据、交换契等）加盖印花，在征

收印花税时并没有「住宅物业」及「非住宅物业」之分，当局

并没有这两类物业相关印花税收入的分项数目。 

 

注 2： 当中包括在订定 2014至 15年度原来预算时尚在立法会审议而

未能纳入预算的「双倍印花税」收入。按 2014-15年度修订预

算，有关收入为 224 亿元。 


